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013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因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

,

为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紧急停牌一天

,

并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披露了《宏图高科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详见临

2015-012

公告

),

公司股

票自紧急停牌之日起停牌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收购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控股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并于

2015

年

2

月

18

日完成了相关协议的签署。本次资

产收购事项尚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上述董事会决议及资产

收购情况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公告。

经本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起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014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在公司总部

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

11

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经董事审

议

,

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收购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控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丰富

IT

连锁零售主业的产品线

,

明确宏图三胞“新奇特、高科技、互联网”的市场定位

,

快速实现

零售业务在中高端市场的布局

,

以迎合新兴市场对中高档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

万威国际有限公司

1

,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0167,

以下简称

“万威国际”

)(

1

仅供识别之用

)

控股股东签署《股份买卖协议》

,

同意由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图高科技

(

香

港

)

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宏图香港”

)

及其全资子公司

HONGTU HIGH TECHNOLOGY INT′L INC.(

以下简称

“宏图塞舌尔”

)

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

45%

股份

(

以下简称“销售股份”

)

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

购期权

,

其中

,

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

249,756,559

元

(

相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

0.2181

元

),

向本公

司授予认购期权是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

50.5%

股份。本

次股份收购是以公司有限的尽职调查结果、万威国际的有形资产净值、财务信息以及其股票价格等综合因

素为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临

2015-015

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及其境外全资子公司收购万威国际

,

确保该项收购事项在约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

,

同意宏图

香港向关联方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三胞

(

香港

)

有限公司借款。本次借款金额预

计为港币

3

亿元

,

年利率为

2%,

借款期限为不迟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借款为关联交易

,

公司关联

董事杨怀珍女士、仪垂林先生、陈斌先生、巴晶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

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临

2015-016

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收购万威国际股份

,

董事会特授权任意一名内部董事或公司经营层办理公司、宏图香港与宏图塞

舌尔在履行本次交易中的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

聘请中介机构、与出让方谈判沟通交涉、签署

《股份买卖协议》及为履行该等《股份买卖协议》项下以及全面收购之义务所需之财务安排有关的法律文件

及本次交易中的其他法律文件、就本次交易发布或出具联合公告及要约文件等文件及信函

(

包括但不限于

由本公司、宏图塞舌尔、宏图香港及万威国际拟联合发布载有相关交易详情及其他相关信息的公告以及载

有全面收购条款、接纳表格的要约文件

)

、融资开户、办理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交易及

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审批核准及备案等程序、办理资金监管相关程序、办理境内的相关审批程序、办理万威国

际股份转让交割以及股东变更等程序、履行本次交易文件中的其他买方义务。本次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

18

个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015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收购万威国际控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公司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图高科技

(

香港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宏图香港”

)

及其全资子公

司

HONGTU HIGH TECHNOLOGY INT′L INC. (

以下简称 “宏图塞舌尔”

)

收购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万威国际有限公司

2

,

以下简称“万威国际”或“标的公司”

)(

2

仅供识别之用

)

控股权

,

该收购事项及相

关授权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

●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万威国际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为

0167

●

本次收购及有关要约完成后

,

本公司或宏图香港或宏图塞舌尔持有万威国际至少

50.5 %

股份

,

成为

万威国际的控股股东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收购未超过本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

,

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的最终实施还需有权机构批准或登记

,

包括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商务厅、国

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以及香港证券监管机构

一、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收购概述

本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8

日与陈炜文博士、 陈鲍雪莹女士、

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

和

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

以下合称“出让方”或“卖方”

)

就收购卖方持有的万威国际

股份事宜签署《股份买卖协议》

,

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及其全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

(

以下合称“收购

方”或“买方”

)

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

45%

股份

(

以下简称“销售股份”

)

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

购期权

3

[

认购期权是指本次交易中卖方授予收购方购买后续的股票期权

,

区别于本公告中的“购股权”

(

见脚

注

3)

。

],

其中

,

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

249,756,559

元

(

相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

0.2181

元

),

向本公司

授予的认购期权是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

50.5%

股份。

本次股份收购是以公司有限的尽职调查结果、标的公司的有形资产净值、财务信息以及其股票价格等

综合因素为定价依据。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015

年

2

月

17

日

,

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本次资产收购以及相关授权事项。

(

详见公司临

2015-014

号公告

)

。

(

三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境外资产收购

,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安排

,

本次交易的实施还需以下有权机构批准或

登记

:

1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商务厅的备案

;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的外汇登记

;

3

、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对于全面要约及期权认购的批准。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

一

)

收购方

宏图香港系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

宏图塞舌尔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2014

年

12

月

30

日

,

公司在香港注册设立宏图香港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宏图香港在塞舌尔群岛注册设立宏图塞舌尔。公

司设立宏图香港与宏图塞舌尔旨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

,

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区域优势

,

加大拓展海外业务及

搭建境外投融资平台

,

为公司海外业务和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本公司与宏图塞舌尔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

(

二

)

出让方

1

、陈炜文博士

陈炜文博士

,

男

,

英国籍

,

太平绅士

,

万威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及万威国际若干附

属公司的董事

,

住所在香港。

陈炜文博士和陈鲍雪莹女士为万威国际控股股东。 陈炜文博士拥有

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 100%

的股权。

2

、陈鲍雪莹女士

陈鲍雪莹女士

,

女

,

英国籍

,

系陈炜文博士的配偶

,

万威国际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提名及企业管治委员

会与薪酬委员会成员以及万威国际若干附属公司的董事

,

住所在香港。

陈鲍雪莹女士和陈炜文博士为万威国际控股股东

,

陈鲍雪莹女士持有

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

的

100%

股权。

3

、

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

的基本情况

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

以下简称“

IDTL

公司”

)

为一家成立于英属维尔京群

岛的离岸投资控股公司。截止本公告日

,

陈炜文博士拥有该公司全部股权。

4

、

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

的基本情况

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

RAYMAX

公司”

)

为一家成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

岸投资控股公司。截止本公告日

,

陈鲍雪莹女士拥有该公司全部股权。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

一

)

万威国际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名称

:

万威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办公地址

:

香港九龙红磡民裕街

41

号凯旋工商中心

9

楼

C

座

主营业务

:

设计、开发、制造、销售以及推广多种电子消费产品。

董事长

:

陈炜文

公司成立日期

:1977

年

公司上市日期

:1988

年

交易所

:

香港联交所

股票代码

:0167

已发行的股本总额

:2,544,771,088

股

(

二

)

万威国际股东及股权结构

1

、本次收购前万威国际的股权结构

截至

2015

年

2

月

18

日

,

万威国际已发行股份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已发行股份数

（股）

占标的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陈炜文

１０５

，

５０５

，

１０２ ４．１５

陈鲍雪莹

１０９

，

２９１

，

４３１ ４．２９

ＩＤＴＬ

公司

１

，

０１０

，

７３０

，

２７０ ３９．７２

ＲＡＹＭＡＸ

公司

２０５

，

１９０

，

８７２ ８．０６

小计

１

，

４３０

，

７１７

，

６７５ ５６．２２

其他

１

，

１１４

，

０５３

，

４１３ ４３．７８

合计

２

，

５４４

，

７７１

，

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2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万威国际的股权结构

(

购股权

4

完全行使之后

,

假设所有相关购股权均已被行使

)

股东名称

已发行股份数

（股）

占标的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公司或宏图香港或

宏图塞舌尔

１

，

３１３

，

２６３

，

１４９ ５０．５０

其他

１

，

２８７

，

２５７

，

９３９ ４９．５０

合计

２

，

６００

，

５２１

，

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

4

本公告中的“购股权”特指万威国际

2002

年及

2012

年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而发行的公司股票期权。

)

(

三

)

万威国际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万威国际

2015

年中期报告和

2014

年年报

5

,

万威国际的财务数据

(

合并报表

)

如下

:

(

5

万威国际财务报告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香港公司条例的披露规定编制

,

每年财务报告日为

3

月

31

日

,

半年度财务报告日为

9

月

30

日。年度报告数据由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

,

中

期报告数据未经审计。

)

1

、简要利润表

单位

:

港币

(

百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中期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６０３．１ １

，

３５２．４ １

，

５７８．２

营业毛利

１５７．４ ３３６．１ ４４１．８

税前利润 （

５．７

） （

５２．１

） （

１５．８

）

净利润 （

６．８

） （

６８．８

） （

２８．９

）

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６．８

） （

６８．８

） （

２８．９

）

2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

:

港币

(

百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９８．６ ８２８．２ １０５７．９

负债总额

４３０．８ ３４８．４ ５１４．７

净资产

４６７．８ ４７９．８ ５４３．２

其中：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４６７．７ ４７９．７ ５４３．１

(

五

)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公司通过有限的尽职调查并充分参考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

,

经各方友好协商而最终

确定

,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

45%

股份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

,

其中

,

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

249,756,559

元

(

相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

0.2181

元

),

向本公司授予认购期

权是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

50.5%

股份。 公司与出让方的

定价依据参考了以下方面

:

1

、万威国际有形资产净值

;

2

、

2014

年

8

月份至

2014

年

9

月

8

日未受影响的股票平均市值

;

3

、

2014

年

12

月

10

日的股票价格

;

4

、公开的万威国际财务信息

(

包括财务报告

);

5

、本公司根据对万威国际进行的有限的尽职调查结果做出的价格调整

;

6

、控制权溢价按公平基准磋商及厘定。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

,

收购万威国际的参照价格具体如下

:

单位

:

港币

/

元

定价依据

万威国际

的股票价格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核的每股（综合）净资产

０．１９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核的每股（综合）净资产

０．１７００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８

日（即紧接万威国际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短暂停止买卖及万威国际于同日

刊发公告披露万威国际控股股东已就可能出售彼等之股份涉及与潜在有兴趣人士之非正

式初步讨论前之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２７５０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即紧随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刊发公告以知会公众人士，就万威国际控

股股东而言，有关可能出售之讨论现时已告终后之日期）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４０００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即紧接万威国际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短暂停止买卖及万威国际于同

日刊发公告披露万威国际控股股东已就可能出售彼等之股份涉及与潜在有兴趣人士 （其

为与万威国际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作出之公告所涉及者不同之人士）之非正式初步讨论前之

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６１００

于最后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５０００

紧接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前之五个连续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０．４９５９

紧接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前之十个连续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０．５０５５

紧接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前之三十个连续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０．５２１５

本次收购万威国际股权价格

(

销售股份的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

0.2181

元

)

较万威国际的市值有明显的折

扣

,

本次收购的价格和万威国际的股权市值比较如下表

:

单位

:

港币

/

元

万威国际

股票价格

收购价较股票价格

之溢价

／

（折让）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８

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２７５０

（

２０．６９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４０００

（

４５．４８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６１００

（

６４．２５

）

于最后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０．５０００

（

５６．３８

）

紧接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前之五个连续交易日于

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０．４９５０

（

５５．９４

）

紧接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前之十个连续交易日于

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０．５０５５

（

５６．８５

）

紧接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前之三十个连续交易日

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０．５２１５

（

５８．１８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股东应占每股经审核 （综合）资

产净值

０．１９１６ １３．８５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之股东应占每股未经审核 （综合）

资产净值

０．１８６６ １６．９１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

一

)

本次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2

月

18

日

,

公司与陈炜文博士、陈鲍雪莹女士、

IDTL

公司和

RAYMAX

公司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

,

其主要内容如下

:

第一卖方

:IDTL

公司

IDTL

公司直接持有万威国际

1,010,730,270

股股份

,

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39.72%

。

IDTL

公司的全部发行

股本的法定受益人为陈炜文博士。

第二卖方

:RAYMAX

公司

RAYMAX

公司直接持有万威国际

205,190,872

股股份

,

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8.06%

。

RAYMAX

公司的全

部发行股本的法定受益人为陈鲍雪莹女士。

第三卖方

:

陈炜文博士

陈炜文博士直接持有万威国际

105,505,102

股股份

,

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4.15%

。

第四卖方

:

陈鲍雪莹女士

陈鲍雪莹女士直接持有万威国际

109,291,431

股股份

,

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4.29%

。

收购方

:

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及其全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

(

二

)

本次交易的履约安排及说明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

,

收购方购买万威国际控股权的目标是不少于

50.5%

股份

,

因此本次收购将作如下

安排

:

1

、收购方先以现金全额支付的方式直接购买卖方

45%

股份

;

2

、根据香港证监会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规定

,

收购达到或超过

30%

股份须由收购方发出

全面收购要约

,

因此在上述

45%

股份买卖交割时

,

收购方将向万威国际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

3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

,

在要约期之内

,

如果收购方可收购的股份仍不能达到万威国际已发行股份的

50.5%,

则卖方需根据《股份买卖协议》中交易双方约定的数量向收购方出售一定股份

,

以保证收购方收购不

少于万威国际

50.5%

的股份

;

4

、鉴于收购万威国际

45%

股份与认购期权的支付对价以及触发全面要约收购所预备的资金

,

预计本次

收购总资金为港币

5.7

亿元

,

其中向关联方借款为港币

3

亿元

(

详见公司临

2015-016

号公告

);

5

、交易双方约定在收购方完成所有向中国政府或监管机构的备案或登记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

或双方另

行书面约定日

,

完成第一阶段的交易并进行相应股权的交割

,

交易双方在交割后不可终止协议。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

一

)

万威国际的员工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将基本保持不变

,

并继续在人员、资产和财务上保持独立

;

(

二

)

收购完成后

,

万威国际将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

并将产生与公司之间的采购和产品销售

;

(

三

)

收购完成后

,

万威国际与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不存在任何股权上的直接关系。

六、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标是进一步丰富公司

IT

连锁零售主业的产品线

,

明确宏图三胞“新奇特、高科技、互联网”

的市场定位

,

快速实现零售业务在中高端市场的布局

,

以迎合新兴市场对中高档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本次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

有利于发挥公司的资源优势

,

符合公司战略长远发展的需要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

)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实现对万威国际的实际控制

,

万威国际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

整合双方资源

,

发挥上下游产品、海外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补优势。

宏图三胞作为国内最大的

3C

专业连锁卖场

,

拥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庞大的客户基础和高效的销售网

络优势。此次收购万威国际不仅为宏图三胞引进了新奇特商品的自有品牌

,

而且引进了产品研发和生产的

能力

,

特别是在目前市场潜力巨大的智能硬件和可穿戴设备方面

,

构建从产品研发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

宏图三胞与万威国际在产业链布局、销售网络、品牌定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

,

将实现良好的协同

效应。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016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关联交易将支持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图高科技

(

香港

)

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宏图香港”

)

及

其全资子公司

HONGTU HIGH TECHNOLOGY INT′ L INC. (

以下简称 “宏图塞舌尔 ”

)

购买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万威国际有限公司

6

,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

以下简称“万威国际”

)(

6

仅供识别之

用

)

控股权

,

确保收购在约定时间内顺利完成

,

本次借款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水平

,

且无需提供担保措施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

,

合计港币

3

亿元

,

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

年

2

月

18

日

,

公司与万威国际控股股东签署《股份买卖协议》

,

由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及其全

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

45%

股份

(

以下简称“销售股份”

)

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授

予的认购期权

,

其中

,

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

249,756,559

元

(

相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

0.2181

元

),

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是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

50.5%

的股份。本事项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临

2015-015

公告。

鉴于收购标的万威国际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

本次收购万威国际控股权将触发要约收购

,

因此收购金

额较大。为保障交易在约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

,

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拟向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三胞集团”

)

的全资子公司三胞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三胞香港”

)

借款港币

3

亿元。借款年利率

为

2%,

借款期限不应迟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

,

逾期的年利息为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三胞集团持有公司

248,474,13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7%,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香港系三胞集团

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宏图香港系本公司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

但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故本次交易

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关系介绍

三胞集团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公司

248,474,13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7%(

以

2014

年第三季度报

告披露的公司股份总数为计算口径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胞香港系三胞集团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除与海外收购事项有关的事宜外

,

该公司自注册设

立后未进行任何业务。

宏图香港系本公司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除与本次交易收购要约有关的事宜外

,

该公司自注册

设立后未进行任何业务。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结构图如下

:

(

二

)

关联人及实际控股方的基本情况

1

、三胞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公司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１８

号第

１１

层

Ａ２

座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袁亚非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电子计

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受设施）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与咨询；摄影

器材、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陶瓷制品、电器机械、汽配、百货、针纺制

品、电子辞典（非出版物）、计算器、文教办公用品销售；家电维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

、三胞集团股权结构

三胞集团主要股东为袁亚非先生、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袁亚非先生持股

55%,

南京翔锐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45%,

持股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袁亚非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三胞集团与三胞香港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

三

)

三胞集团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三胞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3,175,486.37

万元

,

净资产

912,452.35

万元

;201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33,888.85

万元

,

利润总额

76,878.10

万元。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合同主体

:

借款人为宏图香港

,

贷款人为三胞香港。

2

、借款金额

:

港币

3

亿元。

3

、借款期限及还款方式

:

借款人应整体而非分期向贷款人偿还贷款

,

还款应不迟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

4

、年利率及利息支付方式

:

借款人应于贷款还款日期支付应计利息

,

年利率为

2%

。

5

、其他安排

:

逾期的年利率为

4%

。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

、合同当事人

贷款人

:

三胞

(

香港

)

有限公司

借款人

:

江苏宏图高科技

(

香港

)

股份有限公司

2

、贷款金额

根据《借款合同》

,

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贷款

,

为借款人根据《股权收购协议》收购股权提供资金

,

贷款金额

为港币

300,000,000

元。贷款人应在借款人发出协议书面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3

、还款期限、方式和利息

借款人应以整体而非分期向贷款人还款。还款不应迟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

借款人应于贷款还款日期支付应计利息

,

年利率为

2%

。

4

、逾期利息

如果借款人未能在协议规定的到期日支付任何金额

,

到期日到实际支付日之间未支付金额应产生利息

,

逾期的年利率为

4%

。

5

、全面收购要约

股权买卖协议交割时

,

借款人应对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

(

不包括借款人及一致行为人已经持有的股份

)

做出全面收购要约

,

全面收购要约仅在收购协议交割时尚有剩余贷款的情况下作出。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鉴于收购标的万威国际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

本次收购万威国际控股权将触发要约收购

,

因此收购

金额较大。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收购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

45%

股份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

授予的认购期权的顺利进行。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实现对万威国际的实际控制

,

公司将整合宏图三胞与

万威国际在产业链布局、销售网络、品牌定位等方面的优势资源

,

发挥上下游产品互补优势

,

将实现良好的协

同效应。

2

、本次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年利率为

2%,

远低于银行同期贷款水平

,

且无需提供担保

措施

,

因此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任何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杨怀珍女士、仪垂林先生、巴晶先生、陈斌先生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理由充分

,

借款的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水平

,

且无需提供担保措施

,

符合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原

则。公司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七、上网公告附件

(

一

)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

(

二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017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修订稿

)

》有关条款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

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回购注销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权益的议案》

,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周永华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职

,

董事会同意对周永华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412,500

份股票期权予以全部注销

(

详见公司

临

2015-001

、临

2015-002

公告

)

。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

,

上述

412,500

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5-008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2

月

26

日，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中国银泰

"

）通知：

中国银泰将其持有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53,000,000

股质押给诺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用于取

得贷款，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质押期限为一年，相关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完毕。此次质押的

53,00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15%

。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银泰持有我公司股票共计

183,929,73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83%

。除累计

转入招商证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5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2%

）外，中国银泰累计质押的其所持

我公司股票共计

12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28%

。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15-015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4

年

12

月

24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

月

7

日、

2015

年

1

月

9

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2015

年

1

月

23

日、

2015

年

1

月

30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和

2015

年

2

月

13

日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

2014-032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4-

034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4-038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01

）、《关于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02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05

）、《关于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临

2015-009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10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

告》（临

2015-011

）和《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13

）。

目前，该重大事项还在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鉴于上述情况，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5--010

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铁西支行签订结构性存款协议，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３

亿元购买其结构性存款产品。相关事项如下：

一、产品主要信息

１

、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单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２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本金：人民币

１．３

亿元

４

、委托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５

、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６

、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７

、期限：

３６

天

８

、预期年化收益率：

（

１

）

３．９％

，若参考汇率位于参考区间之内（含区间边界）

（

２

）

１．３５％

，若参考汇率位于参考区间之外（不含区间边界）

９

、参考汇率：到期日前两个东京工作日东京时间下午

３

点路透

ＴＫＦＥ

页面欧元

／

美元中间价。

１０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铁西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提示

１．

市场风险：公司的收益与挂钩指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挂钩，若观察期内挂钩指标波动幅度较大，以致

曾达到或曾突破预设区间上限或下限，则公司可能获得较低收益率。

２．

利率风险：在该产品存续期内，如果市场利率大幅上升，该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

高，公司获得的收益率将有可能低于实际市场利率。

３．

流动性风险：该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后一次性支付，且产品存续期内不接受公司的提前

支取，无法满足公司的流动性需求。

４．

信息传递风险：中国建设银行将按照该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发布产品信息，公司会主动及

时查询产品相关信息。如因公司未主动及时查询信息，以及其他非中国建设银行过错原因造成公司无法及

时了解产品信息，因此产生的损失和风险由公司自行承担。此外，当预留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联系方式发生

变更时，公司会及时通知中国建设银行。如公司未及时告知其联系方式变更，中国建设银行将可能在需要

联系公司时无法及时与公司联系，并可能会由此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损失和风险由公司自行

承担。

５．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系统

故障、通讯故障、电力中断、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或金融危机、国家政策变化等情形的出现可能对

该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该产品收益降低乃

至本金损失。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公司须自行承担，中国建设银行对此不承

担任何责任。

６．

法律法规与政策风险：该产品均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设计。如相关法律法规或国家宏观

政策发生变化，该产品可能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７．

信用风险：在中国建设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下，如被宣告破产等，该产品的本金与收益支付

将受到影响。

四、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采取止损措施

并予以披露；

２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产品理财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５．２５

亿元（含本次

１．３

亿元），其中

已到期

３．９５

亿元，累计取得投资收益

１７６．３６

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投资理财产品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具体如下表：

受托人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资金

来源

产品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收回

本金（万

元）

实际投资收

益（万元）

交通银行

辽宁省分

行营业部

无 否

自有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性

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６

，

５００．００ ６．２５

中国建设

银行辽宁

省分行

无 否

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性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１

浙商银行

沈阳分行

无 否

自有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性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６

中国建设

银行辽宁

省分行

无 否

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性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２０１５．０２．１１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４

中国建设

银行辽宁

省分行

无 否

募集

资金

保本浮动收

益性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１６ ２０１５．０３．２４

未到期 未到期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建行银行沈阳铁西支行签订的 《结构性存款协议》、《结构性存款风险解释函》、《结构性存

款委托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5-08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停牌期间，公司

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

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3�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5-008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１１

，

２４１

，

９０６．１３ ６７４

，

５９６

，

２９９．７０ ２０．２６％

营业利润

３９

，

４０１

，

９１１．８３ ４３

，

６１１

，

９０８．３２ －９．６５％

利润总额

４２

，

１３５

，

５８７．３４ ５０

，

７５６

，

１８７．００ －１６．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４２

，

７７７

，

５７０．３５ ４８

，

８２３

，

９６７．７２ －１２．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

３８

，

５７８

，

６６２．９３ ３１

，

１２０

，

５１９．８８ ２３．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５２３ ０．１７５８ －１３．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２９％ ６．７０％ －１．４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１０４

，

２１４

，

５５３．６５ １

，

３１４

，

１５５

，

６４０．４７ ６０．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４２０

，

０３０

，

９２４．８３ ７４３

，

５５３

，

１０５．８４ ９０．９８％

股本

３１５

，

８５７

，

８５５．００ ２７７

，

６５７

，

８５５．００ １３．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４．４９５８ ２．６７７９ ６７．８９％

注

:

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收入约

81,124.19

万元

,

较上年度增加

20.26%;

营业利润约

3,940.19

万元

,

较上年度

减少

9.65%;

利润总额约

4,213.56

万元

,

较上年度减少

1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4,277.76

万元

,

较上年度减少

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约

3,857.87

万元

,

较上年度增加

23.97%

。

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主要受益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产能逐步形成

,

使得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伴

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实现了同步增长。然而

,

由于

非经常性收益减少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减少。

2

、报告期末

,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31.46%,

较上年度下降。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约

210,421.46

万元

,

较上

年度增加

6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约

142,003.09

万元

,

较上年度增加

90.98%

。

公司总资产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度均大幅增加

,

主要系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3,820

万股

,

增加的募集资金净额约人民币

65,816.29

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预计的业绩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3�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5-009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在中国杭州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7

号大街

6

号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到董事

11

名

,

实到董事

11

名

,

其中董事汤浩瀚、朱颉榕、张世忠、

楼润正、周锦荣、赵春智、张洪智、郭孔辉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世权先生主持

,

本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的议案》。

批准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稿本。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11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5-001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收到监事郭建生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郭建生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郭建生先生仍在公司任职。

郭建生先生辞职后，公司监事会人数将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郭建

生先生的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方能生效。在此之前，郭建生先生将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公司监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郭建生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9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龙生股份，股票代码：

002625

）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9

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2015

年

1

月

23

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

2015

年

2

月

13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的各项前期工作，鉴于该

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龙生股份，股票代码：

002625

）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

上午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37� � �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4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浙江赞

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

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

监会

"

）《关于不予核准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

2015

〕

242

号）

文件。

中国证监会依法受理了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

7

日举行

2015

年第

4

次发审委会议，依法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发审委会议以

投票方式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表决，同意票数未达到

3

票，申请未获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2015年 2 月 2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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